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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的基本方法 1、重置价格折旧法 (1)重置价格折旧法概念：

求取估价对象在估价时点的重置价格，然后扣除折旧，以此

求取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。 (2)重置价格：

又称重置成本，是采用估价时点时的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

、建筑设备和建筑技术等，按照估价时点时的价格水平，重

新建造与估价对象建筑物具有同等效用的新建筑物的正常价

格。 (3)重置价格的求取方法：amp.单位比较法、分部分项法

、工料测量法和指数调整法。 (4)建筑物与构筑物折旧：建筑

物与构筑物估价上的折旧是指由各种原因所造成的价值损失

，其数额为建筑物与构筑物在估价时点时的市场价值与其重

置价格之间的差额。 ①折旧概念 建筑物的折旧，指建筑物因

时间经过所造成的损耗。这种损耗包括缘于物理因素的有形

损耗和基于功能和经济退化因素的无形损耗。其中，物理的

折旧包括因使用建筑物而产生的磨灭或破损、风吹日晒的侵

蚀和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坏；功能的折旧指功能退化而造成的

折旧，通常由于同类型建筑物因技术革新、设计优化等导致

其变得落伍而引起的相对减价；经济的折旧是指建筑物与其

所处的附近环境不协调而产生的价值减低。 ②建筑物折旧的

影响因素 建筑物折旧的影响因素，可归纳为物理因素、功能

因素与经济因素。相应的有物质折旧、功能折旧和经济折旧

。 A、物理的因素。 B、功能的因素。 C、经济的因素。 这

三类因素对建筑物折旧的影响并不是相互独立作用的，物理



的折旧会引起功能的折旧，功能折旧又会反映到经济的折旧

，可见三者互为因果关系。因此，在估价实务上，通常将三

种因素作为一体，同时考虑。 ③确定建筑物折旧的方法 Ⅰ、

新旧程度折旧法。 Ⅱ、平均年限折旧法。 假设每年的折旧额

是D，则： D=(C-CR)/N=C(1-R)/N C重置价格； R残值率；

N耐用年数； CR---残值 Ⅲ、定率折旧法。 Ⅳ、年数合计法

。 Ⅴ、偿还基金法。 ④折旧方法的比较 平均年限折旧法每年

的折旧额均相同，由于简单易行，常为人们普遍采用。但这

种方法的假设前提往往不符合实际。 定率法与年数合计法两

者都属于加速折旧的方法。早期折旧额多些，后期则逐渐减

少。其中定率法每年的折旧率相同，而折旧额不同。 偿还基

金法每年的折旧额相同，每年的折旧额加算利息，每年折旧

额比平均年限折旧法少。 平均年限折旧法、定率法、年数合

计法、偿还基金法与新旧程度折旧法相比，前四种方法的优

点是具有理论基础。缺点是不考虑使用者的使用、保养情况

，不论建筑物如何，只要重置价格、耐用年限、经过年数等

相同，所求得的折旧额必然相等。新旧程度折旧法的优点是

针对建筑物的实地观察，可把握建设物的个别状态。缺点是

成新度须依估价人员判断，结果粗略。 ⑤计算折旧应注意事

项 估价上的折旧与会计上的折旧有着本质区别。估价上的折

旧注重的是价值的减损，科学地说不是折旧，而是“减价修

正”；会计成本上的折旧注重的是原始取得价值的摊销与收

回。在会计成本上，C为资产原值，不随时间变动而变化；

在估价上，C为重置造价，而且是估价时点上的，因此估价

时点不同，C值就不同。 建筑物的耐用年限有自然耐用年限(

又称自然寿命)与经济耐用年限(又称经济寿命)之分。对于房



地产估价来说，所采用的耐用年限应为建筑物的经济耐用年

限。 实际求取建筑物的折旧时，还应划分建筑物的主体与附

属设备，因它们的耐用年限不同，折旧率也不同。建筑物的

附属设备是指与建筑物不可分割的各种附属设备，如水、暖

、电、卫、通风、电梯等设备。 ⑥建筑物耐用年限的确定 房

屋建筑物耐用年限一般是根据房屋的建筑结构和建筑材料等

确定。《经租房屋清产估价原则》中对房屋建筑物耐用年限

和残值率规定了评定标准。 ⑦建筑物折旧额的计算 利用各种

计算折旧额的方法，首先需要确定建筑物已使用年限，然后

将重置价格、耐用年限、折旧率等代入相应的公式，即可计

算得到建筑物的折旧额。 最后得出计算公式: 建筑物价格=建

筑物重置价格-已使用年限的折旧额=建筑物重置价格*成新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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